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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上半年
组织生活和主题党日活动的通知
各学院（研究院）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；
高技院、继教院、港湾学校党委：
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，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，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，现就做好2022年上半年组织生活和主题党日活动安排通知如下：
一、组织生活和主题党日主题建议
	月 份
	参 考 主 题

	2022年3月
	1.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
2. 开展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

	2022年4月
	1.学习全国两会精神
2.学习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，开展二级单位党组织换届工作

	2022年5月
	1.市第十二次党代表选举（根据上级要求组织实施）
2.开展“弘扬五四精神 担当时代使命”学习实践活动

	2022年6月
	1.学习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
2.组织开展毕业生离校教育

	2022年7月
	1.“七一”走访慰问老党员、困难党员
2.开展“七一”主题党日，组织重温入党誓词，过集体“政治生日”等政治仪式以及红色文化纪念场馆寻访活动


二、相关要求
1．各二级单位党组织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对党支部工作的指导和督促；每年专题研究党支部建设工作，把严格落实“三会一课”和主题党日制度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；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参加，以实际行动做好示范表率。
2．各党支部围绕参考主题，结合学院、部门特点，详细制定各自的组织生活计划，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，对重点学习内容形成专题学习计划，精心组织实施；认真做好活动记录，将每次活动的内容、出席情况等如实、规范地记录在《党支部工作记录本》。
3．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在每月25日前填写《组织生活和主题党日安排一览表》，将所属党支部下月的组织生活计划报送至组织部，组织部汇总后公布。

附件：《上海海事大学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和主题党日安排一览表》

党委组织部
2022年3月11日

image1.jpeg
|7 3-% 3 Y




